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hrss.gd.gov.cn/zcfg/zcfgk/content/post_2719577.html）

附錄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 返还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为推进我省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工作，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将《广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广东省进一步促进就业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粤府〔2018〕114 号）“符合条件的参

保困难企业”（即受影响企业）的失业保险费返还标准由“可按 6 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

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调整为“可按 6 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

或按 6 个月的企业及其职工应缴纳社会保险费 50%的标准确定”，现就进一步做好受影响企业

失业保险费返还工作通知如下： 

一、调整完善政策内容 

（一）调整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标准

我省符合条件的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可按 6 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

职工人数确定，即按该企业上年度平均参保人数，乘以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标准再乘以 6 个

月予以返还；或按 6 个月的企业及其职工应缴纳社会保险费 50%的标准确定，即按该企业及其

职工上年度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的 25%予以返还。 

各地应在留足 2018 年度基金支出 2 倍储备的前提下，结合本地受影响企业参保职工人数

等实际，合理选择执行的返还标准，确保符合条件的受影响企业返还资金总额不超过本地失业

保险基金扣除 2018 年度基金支出 2 倍后的结余。 

（二）完善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条件

申请失业保险费返还的受影响企业在具备《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

关于做好 2019 年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人社规〔2019〕12 号）

条件的基础上，还需符合以下要求： 

1.与本企业 2018 年平均参保人数相比，申请失业保险费返还时企业岗位流失率不超过

30%； 

上述企业岗位流失率计算公式为：企业岗位流失率=（1－企业申请失业保险费返还时上

月底参保人数÷企业 2018 年平均参保人数）×100%。 

2.提供与工会组织协商制定的稳定就业岗位措施。

（三）规范失业保险费返还工作

1.劳务派遣企业不得申请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可继续按照《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

业稳定岗位的实施意见》（粤人社发〔2015〕54 号）申请失业保险稳岗补贴。劳务派遣企业申

领失业保险稳岗补贴的，要提供与用工单位达成的稳岗补贴资金归属协议，劳务派遣企业不提

供与用工单位达成的资金归属协议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不受理其返还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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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符合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条件但按粤人社发〔2015〕54 号申请了失业保险稳岗

补贴的参保企业，可选择退回稳岗补贴，申请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 

二、落实主体责任，保障基金运行安全 

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政策是国家、省促进就业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各地要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意识、担当意识、风险防范意识，要结合经济发展形势，做好受影响

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测算，坚持严把政策，严格条件标准，全力推进实施，确保政策落实落地

见效。市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完善受理、审核、审批程序，留存完整的审批档案，建

立审核通过的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工作台账，并及时将核发情况抄送社保经办机构，共

同掌握可用基金使用情况，加强基金风险控制，保障基金运行安全。为防范骗取补贴行为，受

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必须由企业自行办理，人社部门不受理委托代办的申请。 

各地在本通知印发前按粤人社规〔2019〕12 号已发放到账的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

资金有效，在本通知印发后尚未返还的，按当地确定的标准予以返还。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0 年底。 

附件：广东省受影响企业返还失业保险费申报审核表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 东 省 财 政 厅 

2019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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